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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决算公开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职能职责：为全区死亡人员提供遗体接运、冷冻存放、整容化妆、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等服务，为举行悼念、治丧活动提供场所，销售丧葬用品。单位内部设置了四个部门，分别是办公室、业务室、火化车间和治丧中心。
二、单位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1.总体情况。2024年度收入总计1246.40万元，支出总计1246.40万元。收、支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202.84万元，下降14.0%，主要原因是事业收入、支出减少。
2.收入情况。2024年度收入合计1177.07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222.18万元，下降15.9%，主要原因是事业收入减少。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00万元，占4.2%；事业收入1127.07万元，占95.8%；经营收入0.00万元，占0.0%；其他收入0.00万元，占0.0%。此外，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含专用结余）0.0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69.33万元。
3.支出情况。2024年度支出合计923.66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188.56万元，下降17.0%，主要原因是事业支出减少。其中：基本支出886.87万元，占96.0%；项目支出36.79万元，占4.0%；经营支出0.00万元，占0.0%。此外，结余分配237.22万元。
4.结转结余情况。2024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85.52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16.19万元，增长23.4%，主要原因是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项目剩余资金结转所致。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119.33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8.34万元，增长7.5%。主要原因是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项目历年结转资金累计数增加所致。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收入情况。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0.00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11.00万元，下降18.0%。主要原因是上年有殡葬设施购置项目，本年无该项目。此外，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69.33万元。
2.支出情况。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3.81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7.84万元，下降18.8%。主要原因是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项目支出减少。较年初预算数减少85.52万元，下降71.7%。主要原因是该项目支出情况不能准确预计，只能大致估算，因此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差异较大。
3.结转结余情况。2024年度年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85.52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16.19万元，增长23.4%，主要原因是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项目剩余资金结转所致。
4.比较情况。本单位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全部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81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85.52万元，下降71.7%，主要原因是该项目支出情况不能准确预计，只能大致估算，因此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差异较大。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0.0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0.00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无增减。公用经费0.00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无增减。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我单位实行自收自支管理模式，财政未保障我单位“三公”经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财政拨款会议费和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年度会议费支出0.00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无增减。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按照部门决算列报口径，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7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负责人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1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6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度我单位未发生政府采购事项，无相关经费支出。
五、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对1个项目以填报绩效自评表形式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50万元。
（二）绩效自评结果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024年度绩效自评公开表（《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三）财政绩效评价情况
区财政局未委托第三方对我单位开展绩效评价。
六、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四）结余分配：指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所得税、提取专用基金、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等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五）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六）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除“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支出。
（七）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戴光强   023-40280348

 - 31 - 
— 27.1 —

